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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 

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秀金控” “公司”

“上市公司”）与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专项法

律顾问合同》，本所担任越秀金控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州恒运企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恒运”）等交易对方所持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州证券”）32.765%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

“本次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已就本次重组出具了《关于广州越秀金融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及相关补充意见书。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1487 号《关于核准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向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本次重组已经取得了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所律师在进一步核查的

基础上，就本次重组的资产过户情况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简称，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在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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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意见书及相关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及相关补充

法律意见书中所作的各项声明，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一、 本次重组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中，越秀金控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广州恒运等六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广州证券 32.765%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一）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根据中联国际出具的“中联羊城评字[2016]第 VYGQA0415 号”《广州越秀

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受让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6 家公司

转让所持有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 32.765%股权涉及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广

州证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1,911,914.16 万元，对应广州证券 32.765%股

权评估值为 626,438.3611 万元。基于上述评估结果，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本

次交易标的资产作价为 626,438.3611 万元。依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发行股份支付对价金额为 576,438.3611 万

元，占全部收购价款的 92.02%；现金对价金额为 5 亿元，占全部收购价款的 7.98%。

本次交易股份支付对价部分，以 13.16 元/股的发行价格计算，本次交易越秀金控

向广州恒运等六名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合计为 438,023,068 股，最终

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1）2016 年度利润分配后发行价格与发行数量的调整 

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6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上市公司总

股本 2,223,830,41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0.8 元（含税），不派

送红股，不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合计为 177,906,433.04 元。上市公司本次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7 年 6 月 14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7 年 6 月 15 日。上市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实施完毕。 

鉴于上市公司 2016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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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1）发行价格的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原 13.16 元/股调整为 13.08 元/股。具体

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前的发行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总股本变动

比例）=（13.16-0.08）÷1=13.08 元/股。 

2）发行数量调整  

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票数量由原来的 438,023,068 股调整为

440,702,107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获得股票对价

（万元） 

上市公司股份

支付（股） 

现金支付 

（万元） 

对应标的公司

权益比例 

1 广州恒运 418,001.6222  319,573,105  50,000.00 24.4782% 

2 广州城启 49,373.7464 37,747,512  - 2.5824% 

3 广州富力 48,291.0104 36,919,732  - 2.5258% 

4 北京中邮 25,055.9229 19,155,904  - 1.3105% 

5 广州白云 20,630.8027 15,772,784  - 1.0791% 

6 广州金控 15,085.2565 11,533,070  - 0.7890% 

合计 576,438.3611 440,702,107  50,000.00 32.7650% 

（2）2017 年度利润分配后发行价格与发行数量的调整 

上市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7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上市公司总

股本 2,223,830,41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0.9 元（含税），不派

送红股，不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合计为 200,144.737.17 元。上市公司本次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6 月 13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8 年 6 月 14 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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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实施完毕。 

鉴于上市公司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1）发行价格的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原 13.08 元/股调整为 12.99 元/股。具体

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前的发行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总股本变动

比例）=（13.08-0.09）÷1=12.99 元/股。 

2）发行数量调整  

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票数量由原来的 440,702,107 股调整为

443,755,472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获得股票对价

（万元） 

上市公司股份

支付（股） 

现金支付 

（万元） 

对应标的公司

权益比例 

1 广州恒运 418,001.6222  321,787,238  50,000.00 24.4782% 

2 广州城启 49,373.7464 38,009,042  - 2.5824% 

3 广州富力 48,291.0104 37,175,527  - 2.5258% 

4 北京中邮 25,055.9229 19,288,624  - 1.3105% 

5 广州白云 20,630.8027 15,882,065  - 1.0791% 

6 广州金控 15,085.2565 11,612,976  - 0.7890% 

合计 576,438.3611 443,755,472  50,000.00 32.7650% 

（二） 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拟向广州越企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5.28

亿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100%，其中 5 亿元用于支付收购标的资产的现

金对价，剩余 2,800.00 万元用于支付承销商的承销费 2,600.00 万元、法律顾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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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费 180.00 万元、证券发行登记费及信息披露费 20.00 万元，其他发行相关费

用及剩余部分不足以支付前述费用的部分（如有），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支付。本

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

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上市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90%，配套发行股份总数为

5.28 亿元除以发行价格，最终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本总额

2,223,830,413 股的 20%，即 444,766,082 股。最终价格确定后，如前述配套融资

认购方认购股份数量的总和超过 444,766,082 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

量为 444,766,082 股，即两者孰低原则。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金额（万元） 

1 广州越企 52,800.00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

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如果

募集配套资金出现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的不足部分公司将自筹解决。 

本次交易前，越秀金控通过全资子公司广州越秀金控间接持有广州证券

67.235%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越秀金控将直接和通过全资子公司广州越秀

金控合计持有广州证券 100%的股权。 

二、 本次重组的批准与授权 

1、越秀金控已履行的程序 

（1）2016 年 12 月 25 日，越秀金控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关

议案。 

（2）2017 年 1 月 23 日，越秀金控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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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7 年 2 月 26 日，越秀金控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方案的议案》。 

（4）2017 年 3 月 23 日，越秀金控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方案的议案》。 

（5）2017 年 10 月 25 日，越秀金控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方案的议案》。 

（6）2018 年 5 月 12 日，越秀金控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

案》。 

（7）2018 年 5 月 29 日，越秀金控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

案》。 

2、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广州恒运：2016 年 12 月 25 日，广州恒运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

相关议案；2017 年 1 月 23 日，广州恒运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2）广州城启：2016 年 12 月 19 日，广州城启召开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

相关议案。 

（3）广州富力：2016 年 12 月 25 日，广州富力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

相关议案。 

（4）北京中邮：2016 年 11 月 30 日，北京中邮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交易相关议案。 

（5）广州白云：2016 年 12 月 19 日，广州白云召开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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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议案。 

（6）广州金控：2016 年 10 月 27 日，广州金控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交易相关议案。 

3、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6 年 12 月 23 日，本次交易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广州越企的内部决策机

构已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4、2016 年 11 月 24 日，广东省国资委出具《关于越秀金控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收购广州证券少数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重大资产重组方案预审核的复函》

（粤国资函[2016]1170 号），原则同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总体方案； 

5、广州金控取得广州市国资委出具的穗国资批[2016]123 号批复，同意广州

金控将所持广州证券 0.789%股权转让给越秀金控；广州白云取得广州市国资委

出具的穗国资批[2016]125 号批复，同意广州白云将所持广州证券 1.0791%股权

转让给越秀金控；广州恒运取得广州市国资委出具的穗国资批[2016]126 号批复，

同意广州恒运将所持广州证券 24.4782%股权转让给越秀金控； 

6、2016 年 12 月 8 日，中邮集团出具《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关于同意北京中

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参与越秀金控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复》，同意北京中邮参与越

秀金控重大资产重组，将所持广州证券股份置换为越秀金控股份； 

7、广州市国资委和中邮集团已完成对广州证券评估报告的核准或备案； 

8、2017 年 1 月 10 日，广东省国资委出具《关于越秀金控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收购广州证券少数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复函》（粤国资

函[2017]41 号），同意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少数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9、中国证监会的核准程序 

2018 年 9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广州越秀金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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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487 号），中国证监会核准了本次交易。 

三、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一）资产交付及过户 

截至 2018 年 10 月 8 日，广州恒运等 6 名股东合计持有的广州证券 32.765%

股权已过户至越秀金控名下，广州证券已就本次股权交割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并取得了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 

（二）后续事项 

1、越秀金控尚需按照相关约定向广州恒运支付现金对价合计 50,000 万元，

向交易对方合计发行股份 443,755,472 股支付股份对价。 

2、中国证监会已核准越秀金控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52,800

万元，越秀金控有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募集配套资金，但募集资金成功与否并

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3、越秀金控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新增股

份上市手续，并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越秀金控还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就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交易各方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事项。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越秀金控尚需向广州恒运支付现金并向交易对方发

行股份，为本次重组新增的股份办理登记、上市，并需向主管工商登记机关办理

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工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越秀金控还需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该等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四、 结论意见 



    

法律意见书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重组已取得了

全部必要的批准及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本次重组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

成过户手续，越秀金控已经合法持有标的资产；本次重组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

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法律意见书 

 

（本页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

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 责 人：                        

                  张学兵 

 

经办律师：                        

                  宋晓明 

 

                                   

                  余洪彬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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